
   

 

浅议企业集团财务制度建设 

文/戴 颖 

   企业集团是现代企业发展的高级组织形式之一。为谋求一体化整合效应与管理协同效应，实
现整体利益的最大化，集团公司总部势必要通过一体化的财务战略与财务政策以及财务管理制度，
规范各成员企业的理财行为，协调相互间的矛盾冲突，消除成员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逆向选择问
题，最终使得成员企业个体财务目标与集团整体财务目标之间形成一种依存互动机制。 
   一、企业集团财务管理的核心问题 
   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是现代企业制度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就企业集团来说，母公司的股东
作为原始出资人，与母公司的经营者有委托代理关系；集团母公司作为子公司的出资人，与子公司
的经营者也有委托代理关系；依此类推，企业集团具有多级委托代理关系。企业集团的多级委托代
理关系决定了集团公司的财务管理不同于一般企业的财务管理，对于母公司股东而言，集团母公司
是经营者，要站在经营者的角度进行财务管理工作，集团公司本部作为一个独立的法人企业，面临
着与单体企业财务管理相同的重点问题，如资金管理、存货管理等。对于所属单位而言，母公司又
是出资人，要站在所有者的角度规范对所属单位的财务管理。围绕集团财务管理的核心问题是集权
和分权的选择，因为集团的每个成员单位都有自身的经济利益，这种经济利益不可能永远和集团公
司的战略目标保持一致，所以集团公司财务部门为实现集团的价值最大化，有时需要将某些财务权
限集中起来，以在集团范围内有效配置资源，协调各单位的财务目标。这里就面临两难境地，集权
过多可能影响所属单位的积极性，甚至失去市场机会；过分放权又容易出现各自为政的失控现象。
所以集团财务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不断调整集权与分权的过程。 
二、完善财务管理制度的必要性 
   多元的所有制形式、复杂的组织结构、日趋扩大的企业规模、横跨多个行业的业务种类都对
企业集团的管理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财务管理更是首当其冲，而加强财务管理第一位的任务便是建
章建制。在这方面，部分企业集团的基础是比较好的，但由于客观环境和条件的限制，多数企业集
团的财务管理制度建设亟待规范和完善。 
   （一）财务制度建设滞后于业务的发展 
   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企业集团的经营环境、经营产品、经营范围、全员素
质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因素的变化相应引发组织结构、职能部门、岗位及其员工队伍、业务
处理流程的变化，继而导致使用、执行原有财务管理制度的主体和客体发生变化，而综观一些集团
企业，解决变化所带来问题的一些临时性财务制度是零散的，打补丁式的，即哪儿发生问题了，才
意识到去解决，缺乏一定的系统性和前瞻性，已比较明显地滞后于企业集团业务的发展。 
   （二）现行财务制度不能体现出集团管理的特点 
   很多企业集团，尤其是国有企业集团，现行财务制度的很多部分是在原来单体企业制度的基
础上演变而来的，在内容上侧重于单体企业的内部管理，对集团成员企业管理、母子公司体制、风
险控制等方面没有进行必要的规范，尤其是在制度内容的完整性和系统性方面，远不能适应集团规
范化运作的需要。 
   （三）现行财务制度在形式上比较陈旧 
   多数企业集团现行财务制度在形式上沿用了以定性描述为主的传统制度形式，其明晰性与直
观性较差，而当前很多先进企业的制度大量采用了图、表等形式，并与企业标准化等工作紧密衔
接。财务制度的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讲代表了企业的形象，这方面的工作也亟待加强。 
   基于以上原因，就加强企业集团的财务管理工作而言，最为迫切的任务就是站在集团化跨地
域甚至跨国、跨行业经营的高度、对企业集团整个财务管理工作进行系统的梳理，就诸如财务组织
机构的设置、财务管理职责的划分、财务工作流程的优化、涉税事务的统筹等问题做出科学和规范
的安排，最后形成一套有连续性、前瞻性和良好可拓展性的财务制度。 
三、企业集团财务管理制度的体系构成 
   企业集团的财务制度体系，从宏观上看应由以下四个层次组成： 
   1、《公司法》、《会计法》、《企业会计制度》、《企业内部会计控制规范》、《企业会计
准则》等国家财税法律和法规。这个层次属于国家强制性规范的范畴，企业集团各组成单位均应依
法执行。 
   2、《集团章程》、集团公司董事会决议等。这个层次，相当于企业内部的宪法，财务管理制
度的制定必须遵守这个层次的有关规定。 

 



   3、集团公司《财务管理制度》和《会计核算办法》。这个层次是集团内部财务管理和会计核
算的根本大法，集团公司日常的财务管理，所属单位自身财务管理制度和会计核算办法的制定均应
遵守这个层次的有关规定。 
   4、子公司、分公司、直属生产厂及其他所属单位的财务管理制度和会计核算办法。这个层次
的财务管理制度和会计核算办法处于最基层，也是上述几个层次规范的具体落实。 
   上述四个层次的制度共同组成企业集团的财务制度体系。 
   在企业集团的财务管理制度设计中，值得注意的是投资者对权属企业进行财务管理时，应当
根据企业组织形式的不同，依照《公司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等市场主体法律、行政法
规，通过股东（大）会或者其他形式的企业内部机构（如尚未设立董事会的国有企业的经理办公
会、中外合作企业的管委会等）进行，否则将影响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运作，引进财务管理秩序的
混乱（作者单位：中国重汽财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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